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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法律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限額及

法律援助署署長第一押記的周年檢討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法律援助（法援）申請人財務資

格限額，以及法律援助署（法援署）署長第一押記的周年

檢討結果。

檢討機制

財務資格限額  

2 . 現時，凡財務資源 1不超過 420,400 元的人士，均符

合根據普通法律援助計劃（普通計劃）申請法援的財務資

格。普通計劃適用於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（《法援條例》）

（第 91 章），在區域法院或較高級法院進行的民事法律

程序，和在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（第 221D 章）下

的刑事法援。《法援條例》訂明，法律援助輔助計劃（輔

助計劃）的相應上限為 2,102,000 元。

3 . 根據政府在 1999 年 9 月就《 1999 年法律援助（修

訂）條例草案》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，普通計劃和輔助計

劃的財務資格限額會每年檢討，以計及丙類消費物價指

數反映的一般物價變動情況。財務資格限額已於 2020 年

6 月 26 日上調 5.1%，以反映由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7

1 「 財 務 資 源 」指 申 請 人 每 年 可 動 用 收 入 和 可 動 用 資 產 的 總 和。可 動 用 收

入 是 個 人 的 總 收 入 在 減 去《 法 律 援 助（ 評 定 資 源 及 分 擔 費 用 ）規 例 》（《 規

例 》）（ 第 9 1 B 章 ）所 規 定 可 扣 除 項 目 後 的 餘 額。除 非《 規 例 》訂 明 在 計

算 可 動 用 資 產 時 應 剔 除 某 些 項 目 ， 否 則 可 動 用 資 產 須 包 括 一 切 屬 資 本

性 質 的 資 產，例 如 該 人 的 貸 方 結 餘 總 和、其 他 人 須 付 予 該 人 的 款 項、該

人 名 下 非 金 錢 資 源 權 益 的 價 值 、 其 業 務 或 在 公 司 的 業 務 中 所 佔 份 額 的

價 值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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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累計變動 2。  
 
4 .  對上一次於 2021 年完成的周年檢討涵蓋由 2019 年

7 月至 2020 年 7 月的參照期。鑑於參照期內錄得的丙類

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輕微（ 0.1%的減幅），我們凍結了財務

資格限額，並於 2021 年 2 月通知委員會保留有關檢討結

果，在下一次周年檢討時一併考慮。  
 
法援署署長第一押記  
 
5 .  法援受助人如從獲批法援的訴訟討回或保留任何金

錢或物業，便須按《法援條例》的規定，從有關訴訟所討

回或保留的金錢或物業，向法援署署長清還一切與訴訟

相關的費用及開支 3。這些費用及開支的款項稱為法援署

署長第一押記。實際上，如為法援受助人討回金錢，有關

費用及開支會先從該筆金錢中扣除，然後餘款才會發放

給該受助人。如涉及的物業為一項房地產，法援署署長會

在土地註冊處把其押記登記在有關物業上，以保證法援

受助人向法援署署長清還費用及開支。不過，根據《法援

條例》第 18A（ 5）條，法援署署長第一押記不適用於就

配偶或前度配偶的贍養而支付的款額，上限為每個月支

付的首 9,100 元。另外，在收到按《法援條例》第 19 條

或第 19A 條 4付予法援署署長的一切款項後，法援署署長

可根據《法援條例》第 19B（ 1）（ a）條的但書行使酌情

權，就任何人遭遇嚴重困苦的個案，減少其保留的款項，

但款額以不超過 108,850 元為限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作 為 2 0 1 9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附 篇 》 公 布 的 一 項 措 施 ， 同 一 項 立 法 工 作 同 時

把 財 務 資 格 限 額 提 高 約 三 成 。  
3  根 據 《 法 援 條 例 》 第 1 8 A ( 1 )條 ，  
 「 凡 受 助 人 就 某 法 律 程 序 或 署 長 認 為 是 與 該 法 律 程 序 有 重 大 關 連 的 另

一 法 律 程 序 而 接 受 法 律 援 助 ， 而 在 該 法 律 程 序 或 該 另 一 法 律 程 序 中 有

任 何 財 產 (不 論 是 否 位 於 香 港 )為 受 助 人 收 回 或 保 留，則 除 本 條 另 有 規 定

外 —  
( a )  分 擔 費 用 中 未 繳 的 款 額 ； 及  
( b )  除 根 據 法 律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給 予 法 律 援 助 的 情 況 外，如 分 擔 費 用 總 額

少 於 署 長 為 受 助 人 承 擔 的 費 用 凈 額，則 相 等 於 不 敷 之 數 的 款 項，須 作 為

使 署 長 受 益 的 第 一 押 記 而 押 記 於 該 等 財 產 之 上 。 」  
4  《 法 援 條 例 》 第 1 9 B（ 1）（ a） 條 訂 明 ，「 署 長 收 到 依 據 第 1 9 或 1 9 A 條

付 予 他 的 一 切 款 項 後 …署 長 如 信 納 根 據 本 段 保 留 任 何 款 項 會 導 致 任 何

人 遭 遇 嚴 重 困 苦，而 減 少 其 保 留 的 款 項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均 屬 公 正 及 公 平，

則 須 減 少 其 保 留 的 款 項 ， 款 額 由 署 長 釐 定 ， 但 以 不 超 過 1 0 8 , 8 5 0 元 為

限 」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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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根據 2018 年 4 月 30 日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的一次性

檢討的結果，《法援條例》第 18A（ 5）條及第 19B（ 1）
（ a）條的但書所述的兩項指定款額由 2020 年 6 月 26 日

起上調 89.6%，分別提高至現時的 9 ,100 元及 108 ,850 元。

兩項指定款額亦會根據周年檢討結果調整，以反映丙類

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5。  
 
7 .  與財務資格限額一樣，鑑於參照期內（ 2019 年 7 月

至 2020 年 7 月）錄得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輕微，兩

項指定款額亦被凍結。我們於 2021 年 2 月通知委員會保

留檢討的結果，與下一次周年檢討的結果一併考慮。  
 
 
是次檢討  
 
8 .  政府已完成最新一輪有關財務資格限額及法援署署

長第一押記的周年檢討工作。兩項檢討均參考參照期，由

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，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，即指

數上升了 3.1%。  
 
9 .  經考慮 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三年間丙類消費

物價指數的累積變動後，我們建議相應把財務資格限額

及法援署署長第一押記下兩項指定款額上調 3.0% 6。至於

2022 年 7 月後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所帶來的影響，則

會在下一輪檢討中反映。  
 
10 .  有關現行和建議的財務資格限額載列如下︰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就 引 入 周 年 檢 討 機 制，見 有 關「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第 一 押 記 的 檢 討 」的 立

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(檔 號 ︰ C S O / A D M  C R / 2 / 3 2 3 0 / 1 7 ( 1 8 ) )  第 7 段 。  
6 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、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及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丙類

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分別為-0.1%、+1.1%及+2.0%。經考慮 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三年

間丙類消費物價指數+3.0%的累積變動後，我們建議相應把財務資格限額及法援署署長第一

押記下兩項指定款額上調 3.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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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的財務資格限額  建議的財務資格限額

7 

普通計劃  420,400 元  433,010 元  

輔助計劃  2 ,102,000 元  2 ,165,060 元  

 
11 .  在法援署署長第一押記方面，現行和建議的兩項指

定款額載列如下︰  
 

 
現行的法援署署長  

第一押記款額  

建議的法援署署長  

第一押記款額 8 

第 18A(5)條  9 ,100 元  9 ,370 元  

第 19B(1)(a )條  108,850 元  112,120 元  

 
 
諮詢  
 
12.   我 們 已 把 是 次 周 年 檢 討 的 結 果 告 知 法 律 援 助 服 務

局、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3 .  如實施有關提高財務資格限額的建議，估計法援署

每年會招致不超過 201 萬元的額外經常開支。有關落實

修訂財務資格限額和法援署署長第一押記所涉及的額外

開支和工作，將由法援署的現有資源承擔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四 捨 五 入 至 最 接 近 的 1 0 元 。  
8  四 捨 五 入 至 最 接 近 的 1 0 元 。  



5 

 
 
未來路向  
 
14.  《法援條例》第 7 條規定，立法會可藉決議修訂《法

援條例》第 5 和第 5A 條所指明的財務資源款額。同樣，

《法援條例》第 22A 條規定，立法會可藉決議修訂第 18A
（ 5）條所指明的贍養費款額及第 19B（ 1）（ a）條的但書

所指明的款額。我們計劃根據這些條文，在 2023 年初向

立法會提交決議案，以期把財務資格限額和法援署署長

第一押記下兩項指定款額上調 3.0%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5 .  請委員備悉檢討結果。  
 
 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法律援助署  
2022 年 11 月  




